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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新 生 须 凭 《 录 取 通 知 书 》 、 身 份 证 、 准 考 证 到 档 案 所 在 单 位 办 理 档 案 邮 寄 手 续 ， 且 档 案
需 于 开 学 后 一 周 内 寄 送 到 学 校 。 档 案 寄 送 时 请 在 档 案 封 面 左 上 角 注 明 新 生 姓 名 、 学 院 及 录 取
专 业 。 邮 寄 地 址 ： 贵 州 省 贵 阳 市 贵 安 新 区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南 校 区 招 生 就 业 处 ， 收 件 人 ： 高 老
师 ， 联 系 电 话 ： 0 8 5 1 - 8 8 9 2 3 4 6 9 。

2 . 新 生 须 按 学 校 规 定 时 间 来 校 报 到 ， 因 故 不 能 按 期 入 学 者 ， 须 向 所 在 学 院 请 假 , 未 请 假 或
请 假 逾 期 者 ， 除 不 可 抗 力 等 正 当 事 由 外 ， 视 为 自 行 放 弃 入 学 资 格 。

3 . 新 生 报 到 时 须 出 示 《 录 取 通 知 书 》 、 身 份 证 ， 与 所 在 学 院 报 到 处 负 责 老 师 核 对 相 关 个 人
信 息 并 签 字 确 认 （ 其 个 人 信 息 必 须 与 高 考 录 取 电 子 档 案 信 息 一 致 ） ， 经 验 证 无 误 后 方 可 报
到 。 学 生 在 读 期 间 不 得 无 故 随 意 变 动 个 人 信 息 ， 否 则 将 影 响 其 学 籍 、 学 历 电 子 注 册 及 毕 业
证 、 学 位 证 的 发 放 。

4 . 本 着 入 户 自 愿 原 则 ， 新 生 如 需 将 户 口 迁 入 学 校 ， 贵 州 籍 新 生 进 校 后 凭 录 取 通 知 书 即 可 在
思 雅 派 出 所 办 理 入 户 手 续 ； 外 省 籍 学 生 需 凭 录 取 通 知 书 到 当 地 辖 区 派 出 所 办 理 户 口 迁 移 证 ，
进 校 后 凭 户 口 迁 移 证 和 录 取 通 知 书 到 思 雅 派 出 所 办 理 入 户 手 续 。

5 . 申 请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的 新 生 ， 入 学 前 在 户 籍 所 在 县 （ 市 、 区 ） 学 生 资 助 管 理 部 门 办 理 生 源
地 信 用 助 学 贷 款 。

6 . 系 党 员 的 新 生 ， 需 及 时 转 接 党 员 组 织 关 系 和 转 移 党 员 材 料 。 根 据 中 共 贵 州 省 委 组 织 部
《 关 于 推 进 全 省 组 织 关 系 转 接 系 统 全 面 应 用 的 工 作 提 示 》 要 求 ， 凡 是 与 学 校 基 层 党 委 之 间 可
以 通 过 “ 贵 州 省 综 合 党 务 管 理 系 统 ” 实 现 网 上 转 接 组 织 关 系 的 ， 均 不 再 使 用 纸 质 凭 证 ， 直 接
对 应 学 院 具 体 党 支 部 发 起 转 接 。 根 据 接 续 培 养 要 求 ， 入 党 积 极 分 子 也 要 通 过 该 系 统 传 递 到 学
院 相 应 党 支 部 。 不 能 实 现 网 上 转 接 的 ， 则 需 持 纸 质 版 介 绍 信 到 学 院 报 道 ， 介 绍 信 抬 头 填 写
“ 中 共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X X 学 院 委 员 会 ” ， 去 向 填 写 “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X X 学 院 X X 党 支 部 ” 。

7 . 新 生 备 近 期 同 底 正 面 半 身 一 寸 免 冠 相 片 六 张 （ 请 自 行 预 留 几 张 ） ， 交 所 在 学 院 。

8 . 新 生 入 学 后 ， 须 按 照 招 生 有 关 规 定 在 三 个 月 内 进 行 资 格 、 身 体 复 查 （ 身 体 体 检 复 查 由 学
校 所 在 地 有 资 质 的 医 院 进 行 ， 学 校 协 助 组 织 ） ， 复 查 合 格 者 即 取 得 学 籍 ， 复 查 不 符 合 条 件
者 ， 由 学 校 区 别 情 况 予 以 处 理 ， 直 至 取 消 入 学 资 格 。

9 . 报 到 时 间 为 ： 2 0 2 5 年 9 月 2 日 。 新 生 根 据 《 录 取 通 知 书 》 内 的 易 班 三 联 单 ， 第 一 时 间 扫
Q Q 群 二 维 码 加 入 ， 并 按 要 求 注 册 认 证 “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易 班 ” 。

1 0 . 若 有 参 军 入 伍 的 新 生 ， 请 于 新 生 开 学 报 到 两 周 内 到 校 办 理 保 留 学 籍 手 续 ， 相 应 材 料 寄
学 校 教 务 处 ， 并 在 邮 寄 封 面 注 明 “ 应 征 入 伍 资 料 ” 。 邮 寄 地 址 ： 贵 州 省 贵 阳 市 贵 安 新 区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北 校 区 教 务 处 教 务 科 ， 邮 编 ： 5 5 0 0 2 5 ， 联 系 电 话 ： 0 8 5 1 - 8 8 9 2 6 1 8 1 。

1 1 . 迎 新 期 间 学 校 有 关 部 门 在 新 生 报 到 点 设 有 咨 询 点 、 临 时 广 播 站 ， 为 新 生 提 供 相 应 服
务 。 新 生 及 家 长 要 妥 善 保 管 好 自 己 的 现 金 、 证 件 及 物 品 ， 以 免 遗 失 。

温 馨 提 醒 ： 为 确 保 新 生 报 到 的 各 项 事 务 有 序 进 行 ， 请 各 位 新 生 凭 录 取 通 知 书 于 2 0 2 5 年 9 月
2 日 到 校 办 理 各 项 手 续 ， 提 前 来 校 者 请 自 行 解 决 住 宿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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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持 本 人 身 份 证 到 教 务 处 迎 新 点 打 印 报 到 流 程 清 单 。
2 . 请 学 生 本 人 核 实 报 到 流 程 清 单 学 生 信 息 栏 中 的 学 籍 信 息 ， 主 要 核 实 学 生 的 姓 名 、 性

别 、 出 生 日 期 、 身 份 证 号 、 民 族 、 录 取 专 业 、 层 次 、 学 习 形 式 、 学 制 等 录 取 数 据 ， 如 果 学
籍 信 息 有 误 ， 请 在 报 到 期 间 到 学 生 迎 新 报 到 处 领 取 《 贵 州 省 高 等 学 校 学 生 录 取 数 据 错 误 修
改 申 请 表 》 并 登 记 。

3 . 凭 报 到 流 程 清 单 到 学 院 交 录 取 通 知 书 ， 并 将 党 团 组 织 关 系 、 家 庭 经 济 情 况 调 查 表 、
生 源 地 信 用 助 学 贷 款 回 执 、 照 片 、 纸 质 档 案 等 交 所 在 学 院 。 由 新 生 所 在 学 院 安 排 报 到 学 生
住 宿 。

4 . 凭 报 到 流 程 清 单 到 后 勤 管 理 处 、 信 息 与 数 据 中 心 、 财 务 处 等 部 门 办 理 相 关 手 续 。
5 . 学 校 联 系 保 险 公 司 为 学 生 提 供 疾 病 医 疗 、 意 外 伤 害 等 学 生 平 安 险 ， 学 生 凭 报 到 流 程

清 单 到 保 险 公 司 办 理 相 关 手 续 。
6 . 凭 报 到 流 程 单 到 军 训 服 装 提 供 点 购 买 军 训 服 装 。
7 . 办 理 完 手 续 后 ， 通 知 本 学 院 学 生 核 实 本 人 学 籍 ， 并 在 学 籍 核 对 栏 目 中 签 字 确 认 。 最

后 由 学 院 统 一 收 回 报 到 流 程 清 单 核 实 后 存 入 学 生 档 案 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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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线 上 缴 费
通 过 扫 描 “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财 务 处 ” 微 信 公 众 号 二 维 码 ， 通 过 “ 微 信 支 付 ” 缴 纳 学 费 和

住 宿 费 。 为 了 各 位 同 学 的 资 金 安 全 ， 建 议 不 要 携 带 大 量 现 金 ， 尽 量 通 过 线 上 缴 费 。 缴 费 流
程 见 附 件 1 。

二 、 现 场 缴 费
新 生 入 学 报 到 时 ， 到 学 校 设 定 的 交 费 地 点 进 行 交 费 。 可 以 现 金 交 费 和 刷 卡 交 费 。

三 、 其 他 事 宜
1 . 办 理 生 源 地 信 用 助 学 贷 款 的 学 生 ， 若 助 学 贷 款 金 额 大 于 学 费 、 住 宿 费 金 额 ， 则 不 需

要 缴 费 ， 等 贷 款 金 额 到 账 后 ， 结 余 部 分 将 定 期 结 算 ， 退 还 至 学 生 农 行 卡 。 若 助 学 贷 款 金 额
小 于 学 费 、 住 宿 费 金 额 ， 等 贷 款 金 额 到 账 后 ， 再 办 理 补 缴 手 续 。

2 . 享 受 政 策 性 学 费 减 免 的 ， 待 上 级 部 门 具 体 文 件 及 资 金 下 达 后 ， 按 照 多 退 少 补 原 则 结
算 ， 具 体 时 间 请 关 注 学 校 财 务 处 相 关 通 知 。

3 . 各 专 业 学 费 标 准 、 住 宿 费 标 准 见 附 件 2 ， 也 可 以 访 问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官 网 “ 信 息 公
开 ” 栏 ， “ 经 费 管 理 ” 子 栏 目 或 财 务 处 网 站 “ 学 费 标 准 公 示 ” 栏 查 询 。

附 件 ： 1 .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学 生 学 费 、 住 宿 费 缴 费 流 程
         2 .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2 0 2 5 级 各 专 业 学 费 标 准

新生报到流程

入学缴费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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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学 生 学 费 、 住 宿 费 缴 费 流 程

1、关注微信公众号

2、登陆 

3、个人信息完善

5、缴费

4、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在首页

点击【助学贷款】，选择对应的年度，并填入贷
款金额，然后提交。

右图为试例，仅供参考。
A、若金额大于学费、住宿费金额，则不需

要缴费，等贷款金额到账后，结余部分将陆续
返还至学生农行卡。

B、若金额小于学费、住宿费金额，等贷款
金额到账后，再办理补缴手续。

打开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贵州民

族大学财务处（GZMZDXCWC）公众号，通过

微信公众号进行缴费。家长在家即可缴纳子

女的学费、住宿费。

点击【缴费服务】，在登陆界面对应输入

学号（或姓名），密码为身份证号码后六位，录

入信息后，点击【立即登陆】。

点击【我的】，在【个人中心】页面点击【修
改】，依次填入本人的农行卡号码（若无农行
卡，则待进校后等通知再行办理），此卡作为
在校期间奖、助学金的结算账户。同时填入本
人手机号码，用于接收财政系统电子票据短
信。填报完成后，点击保存。

以上信息请同学们认真核对，切勿随意
更改。

在首页点击【待缴费】，点击【立即缴费】，
然后提交订单并完成支付，缴费完成。
备注：

登陆时，请以学号登陆。若默认登陆信息
为普通话考试、研究生复试或其他与本人学
籍信息不符的，在【个人中心】栏点击【解除绑
定】，然后以学号和身份证号后六位重新登陆
系统，完成缴费。

享受政策性学费减免的，待上级部门具
体文件下达后核定，具体时间请关注学校财
务处相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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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大学 2025级各专业学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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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标注*专业学费标准待省发展改革委、省物价部门核定后另行通知；

    2.住宿费按照学生具体入住寝室收费标准执行，详见财务处网站；

    3.学校财务处电话：0851-83611361。



1 、 食 堂
学 校 面 向 师 生 提 供 大 众 保 障 性 餐 饮 服 务 、 特 色 餐 饮 服 务 和 民 族 餐 饮 服 务 以 满 足 师 生 用

餐 需 求 。 为 师 生 提 供 安 全 、 卫 生 的 餐 品 ， 口 味 南 北 搭 配 ， 品 种 丰 富 ， 监 管 有 力 。

2 、 学 生 宿 舍
（ 1 ） 住 宿 安 排
学 生 宿 舍 有 本 科 生 公 寓 、 留 学 生 公 寓 、 研 究 生 公 寓 等 类 别 。 住 宿 费 标 准 按 有 关 规 定 收

取 。 学 生 根 据 不 同 类 别 按 学 院 、 班 级 相 对 集 中 安 排 住 宿 ， 学 生 须 服 从 学 校 管 理 ， 按 照 学 校
安 排 的 床 位 住 宿 。 残 疾 学 生 如 对 住 宿 有 特 殊 要 求 ， 入 学 报 到 时 向 所 在 学 院 提 出 申 请 ， 学 校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协 调 解 决 。

（ 2 ） 宿 舍 用 水 用 电
学 生 宿 舍 的 用 电 设 施 仅 保 障 学 生 学 习 常 用 电 器 的 使 用 ， 严 禁 在 宿 舍 内 使 用 大 功 率 电

器 。 用 水 用 电 计 费 方 式 按 学 校 规 定 执 行 。
（ 3 ） 宿 舍 作 息 时 间
学 生 宿 舍 早 上 6 : 0 0 开 门 ， 晚 上 1 1 : 0 0 锁 门 。 大 门 落 锁 后 因 特 殊 情 况 需 出 入 的 学 生 须 出 示

有 效 证 件 ， 经 宿 管 员 验 证 登 记 后 方 可 出 入 ， 无 有 效 证 件 者 视 为 非 本 校 学 生 ， 一 律 不 准 出 入 。
（ 4 ） 学 生 宿 舍 禁 止 饲 养 宠 物 ， 禁 止 在 寝 室 内 烹 饪 食 品 ， 禁 止 在 寝 室 使 用 蜡 烛 等 明 火

照 明 或 取 暖 。

3 、 交 通
新 生 报 到 期 间 学 校 在 贵 阳 火 车 站 、 金 阳 客 车 站 、 贵 阳 龙 洞 堡 汽 车 客 运 站 、 贵 阳 北 站 、

贵 阳 东 站 分 别 设 置 迎 新 接 待 点 ， 并 安 排 车 辆 接 站 。 如 需 自 行 乘 车 到 校 报 到 ， 可 参 考 以 下 乘
车 方 式 前 往 ：

（ 1 ） 龙 洞 堡 机 场 ： 乘 坐 轨 道 交 通 2 号 线 （ 白 云 北 路 方 向 ） 到 延 安 西 路 站 ， 在 站 内 换 乘
轨 道 交 通 3 号 线 （ 桐 木 岭 省 委 党 校 方 向 ） 至 浪 风 关 站 ， 从 浪 风 关 站 D 口 出 换 乘 大 学 城 环 线 A
线 / 大 学 城 1 路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数 博 大 道 思 雅 南 路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到 达 校 区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栋 青 南 路 口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至 栋 青 路
到 达 校 区 。

（ 2 ） 贵 阳 火 车 站 ： 乘 坐 2 5 5 路 公 交 车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栋 青 南
路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至 思 雅 南 路 到 达 校 区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栋 青 南 路
口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至 栋 青 路 到 达 校 区 。

（ 3 ） 金 阳 客 车 站 ： 乘 坐 2 2 3 路 公 交 车 至 花 溪 平 桥 站 ， 然 后 换 乘 2 5 5 路 公 交 车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栋 青 南 路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至 思 雅 南 路 到 达 校 区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栋 青 南 路 口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至 栋 青 路 到 达 校 区 。

（ 4 ） 贵 阳 龙 洞 堡 汽 车 客 运 站 ： 乘 坐 花 溪 9 路 公 交 车 到 花 溪 公 园 站 ， 然 后 换 乘 2 0 7 路 公
交 车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栋 青 南 路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至 思 雅 南 路 到 达 校
区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栋 青 南 路 口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至 栋 青 路 到 达 校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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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贵 阳 北 站 ： 乘 坐 轨 道 交 通 1 号 线 （ 小 孟 工 业 园 方 向 ） 到 北 京 路 站 ， 在 站 内 换 乘 轨
道 交 通 3 号 线 （ 桐 木 岭 省 委 党 校 方 向 ） 至 浪 风 关 站 ， 从 浪 风 关 站 D 口 出 换 乘 大 学 城 环 线 A 线
/ 大 学 城 1 路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数 博 大 道 思 雅 南 路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到
达 校 区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栋 青 南 路 口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至 栋 青 路 到 达
校 区 。

（ 6 ） 贵 阳 东 站 ： 乘 坐 2 7 6 路 公 交 车 到 北 京 路 站 ， 然 后 换 乘 轨 道 交 通 3 号 线 （ 桐 木 岭 省
委 党 校 方 向 ） 至 浪 风 关 站 ， 从 浪 风 关 站 D 口 出 换 乘 大 学 城 环 线 A 线 / 大 学 城 1 路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数 博 大 道 思 雅 南 路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到 达 校 区 ； 前 往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北 校 区 的 新 生 ， 在 栋 青 南 路 口 站 下 车 ， 然 后 步 行 至 栋 青 路 到 达 校 区 。

以 上 为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系 统 到 达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的 基 本 乘 车 路 线 和 车 次 ； 若 有 自 驾 车 辆 到
校 的 新 生 家 庭 ， 可 在 百 度 地 图 内 搜 索 “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南 校 区 南 门 ” 或 “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北 校
区 北 门 ” 导 航 来 校 。

4 、 医 院 就 诊 和 医 保 服 务 指 南
 学 校 在 学 生 宿 舍 区 域 设 置 医 疗 点 提 供 医 疗 服 务 （ 电 话 ： 0 8 5 1 - 8 8 9 2 7 2 9 6 ） ， 实 行 2 4

小 时 值 班 制 度 ( 寒 暑 假 除 外 ) 。
学 生 需 要 参 加 城 镇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 学 生 就 诊 、 费 用 报 销 等 根 据 贵 阳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有 关 规 定 办 理 。 参 保 费 用 个 人 部 分 由 学 生 本 人 在 集 中 征 缴 期 内 通 过 税 务 大 厅 、 微 信 A P P 等
方 式 自 行 缴 纳 ， 按 相 关 文 件 规 定 执 行 ， 详 情 可 咨 询 校 医 院 。



学校有关部门联系电话一览表

1.人身安全
要严格遵守学校作息时间，不要晚归或夜不归宿，不要与校外陌生人来往。
2.财产安全
新生进校后，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财物，现金最好存入银行，外出要锁门关窗，增强防盗防抢意

识。
3.出行安全
外出离校按规定请假或报备，最好两人以上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拒乘“黑的”、“黑摩

的”、建议不骑行共享电动车；不懂不知的，多问班主任、辅导员。
4.消防安全
学生不准在宿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准使用汽化炉、酒精炉等做饭做菜，不准私自乱搭、

乱拉电线，发生火灾要及时报告，有序撤离。
5.防溺水须知
不在野外危险的水域边玩耍打闹、清洗衣物、摸鱼捉虾、打捞物品；严禁在河流、湖泊、池塘

等水域下水游泳；选择正规具有救生员的游泳馆，游泳前做好热身活动，不去深水区游泳。
6.防电信、网络诈骗
切勿轻易添加陌生人微信好友，对于陌生二维码、网址链接要提高警惕，任何时候都不要在对

方发来的网址链接上填写涉及银行账号、支付宝账号等个人信息，更不要随意告诉或输入验证码；
如遇主动联系退款或理赔的，不要轻信对方退款、赔偿等说辞；任何情况下不得出租出借银行卡、
电话卡、支付宝账号、微信号，谨防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共犯。

常见诈骗套路有客服退货、退机票、理赔、刷单、虚假交易（主要有游戏账号、装备交易、明
显低于市场价的产品等）、冒充亲友、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裸聊等。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处处
有陷阱，遇到利诱和恐吓，坚决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务必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有困难、有
疑惑找班主任、辅导员或联系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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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反诈中心”APP

（扫码或到各大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安全须知

校办 83610498 校团委 83610250 公医办 13765065011

党办 83610278 财务处 83611361 校医院 13595021558

组织部 83610526 教务处 88926181 物业服务中心 18786688671

招生就业处 83610412 研究生院 88124402 保卫处 18083218812

学工部、学生处 18785150640 资助中心 88923718 思雅派出所 88308834

电话区号为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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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专业报到地点详见“贵州民族大学招生信息网”
        https://zjc.gzmu.edu.cn/zsxxw.htm

学院报到点及联系电话一览表




